
律
政
司
：
港
司

法
獨
立

外地政客無權干涉

梁振英揶揄英政府無資格出聲

駐歐盟使團：

外力抹黑港判案
專家拆穿44謬論謬論

無人有法外特權
歐方勿擾港法治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10名亂港政棍，前日就2019年8

月18日及8月31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案接受判

刑。案件宣判後，英國外交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歐

盟、多間外媒，及本港的「民陣」召集人陳皓桓和支聯

會副主席鄒幸彤等相繼聲言判決不公，更就兩案判刑

作出多項莫須有的指控，包括指稱特區政府「鎮壓

異見」「違反基本法」「製造寒蟬效應」，更將

矛頭指向香港法院「破壞基本法」，要求香港

特區釋放「行使基本法自由而被捕的人」。

有關人等公然干預香港法庭的獨立審判，

對判刑做出毫無事實基礎的攻擊，企圖向

香港法院施壓，香港文匯報昨日訪問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馬豪輝、全國政協委員

黃國、法學教授黃江天，香港法學交

流基金會副主席丁煌的意見，他們

均認為外國政府、外媒及部分本

港組織對判刑的指控缺乏事實基

礎，並強調香港特區致力維護

法治，任何人都不應干涉法庭

依法作出的裁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歐盟對外行動署發言人發表涉港
聲明，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昨日表示，中國香港是法
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
據中國駐歐盟使團官網昨日消息，有記者提問指，4
月16日，歐盟對外行動署發言人發表聲明稱，10名「民
主運動」人士當日在香港因參與和平抗議活動獲罪，這
表明香港民主空間「不斷縮小」、「基本自由受到侵
蝕」，認為香港事態發展令外界質疑中方履行國際承諾
的意願，稱有關做法破壞了信任，也影響了中歐關係。
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發言人表示，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
要求。相關案件被告人因組織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等被依法定罪，香港法院已公布判
決理由和量刑標準。如對判決有異議，當事人可依
法上訴，其合法權利依法得到保障。
發言人表示，歐方完全無視中國政府和中國香
港特區政府嚴格依照基本法處理香港事務的基本
事實，公然插手干預中國香港的司法活動，是以
自身價值觀為標準對法治的嚴重踐踏，我們對此
堅決反對。
「今日之中國，早已不是西方可以為所欲為的時
代。我們嚴正要求歐盟恪守不干涉內政這一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國內部
事務，以維護中歐關係健康順利發展。」發言人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就有外國政客針對黎智英案，評論

武斷地指稱香港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受損，香
港特區政府律政司昨日發表聲明，強調香港的法

庭獨立地履行司法權判刑，但引來一些基於政治理由
而作出的無理批評，令人遺憾。
律政司在聲明中強調，特區政府絕不同意一些政客提出

欠缺事實基礎的批評。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尊重及重視基本法
保障的權利和自由，包括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但這些權利
和自由並非絕對，是可受到限制，包括基於公共秩序及保障他人
的權利和自由。
「令人遺憾的是，法庭獨立地履行司法權判刑卻引來一些基於政

治理由而作出的無理批評，我們必須重申，按國際法和不干涉的基
本原則，外國政府不應企圖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律政司表示。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前日
起在facebook連發多個帖文，
逐一回應不同外國政府及組織

對香港法庭前日就前年8月兩宗組織及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案判刑的「譴責」聲明。梁振英在帖文
中強調，所有評論相關事件的外國政府，都應先
看港英政府在1997年前的做法，以及歐盟對
「加獨」的表態。
英國外相藍韜文日前在社交媒體聲言，「香

港當局將帶頭的親民主人士定為起訴目標，這個
行為必須停止，我們會繼續與港人並肩」云云。
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貼出一張英國人警官持
警棍攻擊學生的黑白相片，並配文道：「以下是
和平集會的場景。當年香港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在
維多利亞公園和平集會，維護我國對釣魚台的主
權，沒有阻塞交通，沒有妨礙其他市民，卻被英
國人警官打倒在地之後，繼續用警棍毆打至頭破
血流。」他質問藍韜文：「『繼續與港人並
肩』，意思是不是要繼續毆打香港學生？」「希
望藍韜文當時就在現場……他會談一談英國管治
下的香港嗎？」
總部設於英國的國際特赦組織則發表聲明，
聲稱香港特區政府監禁參與示威的反對派人
物，「違反」了國際人權法（International hu-
man rights law）。梁振英揶揄：「這是在談論
1997年前的香港嗎？」
「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日接受《立場新聞》

訪問時質疑主審黎智英等人的法官「有否讀過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明言
民眾有和平集會的自由」。梁振英質問：「港英

政府有給香
港人人權自由
嗎？港英政府的
政治部是白拿薪水
的嗎？」
針對英國上議院議員

阿爾頓（David Alton）在
社交媒體聲稱，他認識的黎智
英、李柱銘和吳靄儀，「終身倡導
人權、民主和法治」。梁振英揶揄，該3
人「在港英政府時期為什麼不為人權、民主
和法治而集會」。
歐盟發言人日前就相關案件的量刑發表聲

明，聲稱「在行使受保護的公民權利時，一
些人因非暴力行為而被長期監禁，這進一步
表明香港的民主空間『不斷減少』，基本
自由亦受到『侵蝕』」，梁振英揶揄：
「（歐盟）願意為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
政治人物，被西班牙法院判刑9年至13
年講幾句嗎？這些人的行為也是非暴力
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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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英美歐盟等部分
國家以至其政客公然

向香港法院施壓，在批
評法院的同時威脅要

「放人」，香港文匯報
昨日特地就此查詢香港

大律師公會，惟至截稿前
仍未有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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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反駁：
黃江天表示，要符合很多

條件才能構成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
集結罪，法官是根據法律條文、被告過
往的行為依法裁決，不少外國駐港的領事或
代表當日都有上庭聽審，他們應清楚看到被告的
權利獲充分保障，審訊程序公開透明。
外國要求釋放犯人，等於無視香港既有法律程序，在干預
香港的司法獨立，而根據國際法和不干涉的基本原則，外國政府

不應企圖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
馬豪輝強調香港司法獨立，法庭依法審訊所有案
件，今次外國聲言案件是「政治檢控」，更要
求釋放被告是在干預香港的法治，粗暴
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違反法治精
神。

專家反駁：
馬豪輝不認同判決是「鎮壓異見」。港人

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始終無減，仍然可以表達意
見。是案被告在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前應早已
知悉違法後果，既然他們堅持破壞公共秩序，就
應承擔法律責任。
黃國批評相關西方國家雙重標準，尤其是美國近

年也會針對其示威活動嚴格執法，他們對香港的指
控明顯是只講政治、不講法治。
他說自2019年起，亂港分子多次打着所謂「和
平示威」的旗號召集人群，當時也獲警方批出
集會許可，但這些「和平集會」最終都演
變成黑暴，警方其後拒批許可後，
亂港分子仍繼續濫用「和平集
會」的旗號鬧事，可見其
行為與表達意見是

兩回事。

專家反駁：
黃江天批評，有關指
控缺乏事實基礎，基本法確實
會保障香港市民集會、遊行的權利，
但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
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任何人行使權利時都必須尊重他
人的權利和保障公共秩序，今次相關被告違反的《公安條例》
早於港英政府時期頒布，在法律框架上並無任何問題。
丁煌指出，涉案被告包括立法會前議員和3名資深的法律界中人，
若法庭裁決真的有違反基本法等缺失，相信這些被告及其律師團隊

絕對有能力在14日上訴期內提出上訴。
他強調，香港司法制度清晰，被告有足夠渠道申
訴，若西方國家及政客在法律程序尚未完結前

已將裁決抹黑成違反基本法，明顯是為
抹黑而抹黑，極不負責。

專家反駁：
丁煌指，今次兩宗案件涉及的集會均
無獲警方批出許可，故從組織到舉行集會都已經違法。有關指控純屬堆
砌，是將非法集會與合法集會相提並論的文字遊戲。黃國批評，有關的指控全屬危言聳聽，
只是鼓吹群眾「違法達義」的手段。香港一直允許和平集會和示威，只是亂港分子借所謂「和平示威」籌劃挑
戰法律的行為，他呼籲有關人等打消幻想，公眾亦應看清事實，勿被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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